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190号 邮编：266101 法律顾问：琴岛律师事务所 侯和贞、王云诚、于华忠律师 印务中心电话：（0532）68688618
采编中心：（0532）66610000 广告部：（0532）82933171 合作部：（0532）82933718 发行电话：（0532）82880022 邮局发行投诉电话：11185

编辑：王丽洁 电话：0532-66988698 邮箱：cuijia1025@163.com2026年1月19日 星期一

08 说 法

手握“打印遗嘱”的张女士将丈
夫赵某生前与其前妻所育子女起诉
至法院，要求单独继承房屋，却被法
院认定遗嘱无效。近日，辽宁省沈
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认定张女士所持关于房屋继承
的“打印遗嘱”无效，应按法定继承
处理。

案件回顾

张女士和赵某于1994年9月登

记结婚（系再婚），两人婚后未生育子

女。赵某与前妻育有三子二女。

2004年末，赵某取得沈阳市和平区河

北街的产权房屋一处（建筑面积

100.9平方米），该房屋登记为赵某单

独所有。2018年10月初，赵某因病

住院期间，张女士自行前往该医院附

近的打印社打印《情况说明》一份，其

中记载：“我（赵某）住在沈阳市和平

区河北街×号×单元×楼×号。等

我百年后，我那份房产送给老伴

张××（张女士）所有。特此说明。”

同年10月22日，赵某的邻居王某、袁

某、郑某前往医院探望。其间，赵某

在上述《情况说明》落款处签字并注

明时间。王某、袁某、郑某亦分别作

为见证人签名、签写身份证号、联系

电话并注明时间。2018年12月，赵

某因病死亡。

张女士将各继子女起诉至法院，

要求依据赵某的遗嘱，单独继承案涉

房屋。

和平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张女

士提供的案涉遗嘱（《情况说明》）系

通过打印方式形成，属于民法典规

定的“打印遗嘱”，但其不符合民法

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关于“打印

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

证的规定。该遗嘱应属无效，故案

涉房屋应按法定继承予以处理，而

不能由张女士单独继承。

法律解析

“打印遗嘱”须符合法律规定的

形式要件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

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民法典

施行前，遗嘱人以打印方式立的遗

嘱，当事人对该遗嘱效力发生争议

的，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

条的规定，但是遗产已经在民法典

施行前处理完毕的除外。民法典第

一千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打印遗嘱

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

签名，注明年、月、日。”本条所规定

的“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也

应适用法律关于代书遗嘱中关于订

立代书遗嘱的时空一致性的要求。

即见证人应全程参与订立遗嘱的过

程，见证遗嘱的全套制作程序。

本案中，张女士所持遗嘱（《情

况说明》）系其自行到打印社打印

形成，遗嘱人赵某、见证人均不在

场，即其形成过程不符合立遗嘱、

打印、见证须具备时空一致性的要

求。故该遗嘱并不符合民法典关

于“打印遗嘱”的法定要件，系属无

效遗嘱，案涉房产应按法定继承方

式予以处理。 韩宇

手握“打印遗嘱” 为何未获法院支持
在房产交易中，为规

避限购政策、享受贷款优

惠等，不少人耍起小聪明

“借名买房”，但这样其实会

带来诸多法律风险。

为省首付买房让爸妈代持

申请执行人小董与被执

行人老许夫妇因债务纠纷对

簿公堂，为保全财产，小董向

法院提出申请，查封老许夫妇

名下一套房产。不料，老许夫

妇的女儿和女婿小许夫妇在

得知后，提出了执行异议。

原来，几年前小许夫

妇为女儿入学购置房屋，

因名下已有一套房产，为

降低购房成本、减轻首付

压力，小许夫妇与老许夫

妇商量后，决定以父母名

义购房。双方签订了《房

屋代持协议》，约定系争房

屋始终归小许夫妇所有，

老许夫妇仅代持产权。

法院裁定驳回执行异议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不

动产物权变动以登记为生

效要件。根据我国《民法

典》规定，物权的设立、变

更，经依法登记，发生效

力。本案中，系争房屋登记

在老许夫妇名下，从未登记

在小许夫妇名下。因此，从

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出发，系

争房屋在法律上的所有权

人始终是名义产权人。

同时，“借名买房”关

系仅产生债权请求权，即

使代持协议真实有效，小

许夫妇与老许夫妇之间形

成的也是合同关系，小许

夫妇据此享有的权利，是

请求对方在未来某一时刻

将系争房屋所有权转移登

记至自己名下的债权，而

不是对系争房屋直接支

配、排他的物权。据此，法

院裁定驳回了小许夫妇

的执行异议请求。

说法

“借名买房”看似能钻

空子、省成本，实则藏着“钱

房两空”的大风险。这种

操作绕开正规流程，背后

的权利归属很容易陷入法

律争议，尤其遇到名义产

权人负债、房屋被查封时，

实际出资人的权益难以得

到保障。

房产归属要看“物权

登记”，而非“私下约定”。

物权登记作为法定公示方

式，具有向社会公众彰显

权利归属的公信力，是维

护交易安全和市场秩序的

核心制度。无论当事人之

间是否存在内部约定，不

动产物权的归属均以登记

为准，这是物权公示公信

原则的核心要求。王葳然

借父母名买房遭查封
提执行异议被驳回


